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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
远程异地评标（评审）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远程异地评标（评审）质效，保障

远程异地评标（评审）活动规范、有序开展，根据《甘肃省公

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评审）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

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招标人（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以

下统称为“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评标

（评审）专家和行业监督管理人员依托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

服务大厅“一网通办”、全省远程异地评标专家抽取等服务支

撑系统，在两个及以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项目招标、开标、

评标、监管等交易全过程的活动。

第三条 远程异地评标（评审）场地分主场和副场。受理

项目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其他参与项目评标（评审）

服务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副场。

第四条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依托网络指挥大厅和远程异

地评标系统对全省异地评标（评审）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统一

调度。

第二章 项目进场

第五条 项目进场。招标人或代理机构登录全省公共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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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网上服务大厅“一网通办”系统，在主场电子服务系统发

布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同步选择“远程异地评标（评审）类

型”和招标文件确定的电子交易系统。

第六条 主场选择。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从“一网通办”系

统中的“项目管理”，查找到对应的远程异地评标项目进入“协

调系统”功能模块， 选择“场地方式”，按要求填写评标起止

时间，主场场地，主场招标人代表人数、专家人数及专业。

第七条 副场选择。招标人或代理机构随机选择副场或自

主选择副场。随机选择副场时，需填写副场场地数、副场专家

人数及专业，系统将随机抽取评标副场；自主选择副场时，展

示全省所有符合评标要求的场地机位，由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按

需求选择副场，由主、副场工作人员确认场地。

第八条 专家抽取。主、副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核验通过

专家抽取信息后，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在“协调系统”功能模块

中选择对应项目“开始组建”，进入远程异地评标（评审）专

家抽取阶段。抽取开始时间应当不早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天。

招标人或代理机构从“一网通办”系统进入全省远程异地

评标（评审）专家库选择对应的项目进行专家抽取，专家抽取

系统自动随机抽取专家并通过语音和短信方式通知。专家抽取

成功后，系统自动推送加密的专家列表信息到电子交易系统。

如遇到已抽的主场或副场专家临时请假，应及时补抽。

第九条 主场开标。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应在主场按照招标

文件确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以网上开标方式在主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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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主场应当提供接入“一网通办”系统的电子交易系统供招

标人或代理机构使用。

第十条 专家费发放。远程异地评标（评审）的评标专家

劳务费由主场负责按照有关标准统一核算发放。

第十一条 专家用餐。由招标人或代理机构负责对主、副

场专家工作餐进行保障。

第十二条 交易服务费支付。由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按照有

关收费标准在主场统一缴费，副场不收取费用。

第十三条 重新评标。交易主体对远程异地评标（评审）

项目的评标（评审）过程、中标（成交）结果提出异议（质疑）

需要重新评标（评审）的，招标人及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程序，组织评标委员会成员通过远程异地评标（评

审）方式重新评标。

第十四条 临时变更异地评标。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发布招

标公告后，遇到招标项目政策性调整或确需采取远程异地评标

方式的，经行业监管部门审核同意，主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应

当于开标 5日前书面向副场交易中心提出申请。主、副场交易

中心提前做好相关场地、设施、系统数据的人工调整，切换为

全流程远程异地评标（评审）状态，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可按第

六条规定进行操作。

第三章 平台服务

第十五条 项目受理。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主场交易中

心电子服务系统，受理远程异地评标（评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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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场地确认。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完成第六条、第

七条操作后，“一网通办”系统自动发送待办事项并短信通知

项目选定的主、副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对招标人或代理

机构申请的主、副场专家数量、专家专业、场地机位等信息进

行确认，提前做好评标（评审）保障。

第十七条 指挥调度。远程异地评标（评审）项目的组织

实施原则上由系统统一自动调度，如遇系统故障等无法正常调

度，应当及时转为人工调度。省中心评审组织处负责对全省评

标副场场地机位资源进行人工调度，汇总所需副场的分布情况，

协助招标人或代理机构进行选择，并通知副场工作人员；受理

服务处负责对远程专家资源进行人工调度，查询副场项目所需

评标专家的专业及数量，协助招标人或代理机构抽取专家；信

息中心负责对主场招标文件确定的电子交易系统联通及数据交

互进行人工调度，保障交易项目在线进行。

第十八条 评标服务。主场项目开标结束后，主、副场工

作人员应当做好主、副场评标（评审）的服务保障和组织实施，

定期或不定期对远程异地评标（评审）专家进行系统操作培训，

使专家能够熟练使用电子交易系统，独立开展评标活动。

第十九条 档案管理。主场负责项目全部文件和音视频资

料的归档、保存和利用，副场应当将评标（评审）过程中产生

的文件和音视频资料，在评标（评审）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移

交主场，确保交易过程动态留痕、可溯可查。

第二十条 运行维护。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当按照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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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软硬件配置标准配备远程异地评标评审场地、设施设备及

网络环境，定期组织维护，确保交易活动全过程安全顺畅。

第二十一条 应急处置。评标开始后主场或副场如遇停电、

网络故障、电子设备、评标机位或者电子交易系统故障导致无

法正常开展评标活动且短时间内无法修复的，由招标人和监督

人确定是否暂停评标或解散当次评标委员会，并及时封标。待

突发状况解除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要求恢复评标

（评审）工作。

第四章 评标评审

第二十二条 参评确认。专家接到邀请参加评标（评审）

语音电话通知后，需及时确认。根据确认短信，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提前到达相应主、副场交易中心评标区等候安检进入评

标室。

第二十三条 专家登录。专家通过全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

服务大厅“一网通办”系统，使用身份证号码和人脸识别方式

登录成功后，在评标（评审）项目列表中找到对应的项目进入

评标环节，等待统一评标。

第二十四条 开始评标。主、副场专家全部登录招标文件

确定的电子交易系统，完成推荐评标组长后，按规定开始远程

异地评标。评标过程中主、副场专家可进行远程音视频交流。

招标人代表应当在主场参加评标。主、副场的评标委员会

成员在评标过程中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副场评标专家因回避

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评标的，应当及时反馈，由招标人或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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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补抽。

第二十五条 澄清答疑。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评审）过程

中需要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主场通知该投标人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澄清、说明。

第二十六条 结束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公正地

按照招标文件和法律法规的要求使用相应的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同步评审。评标委员会需要讨论决定时，应当使用音视频功能

进行表决，全体评标委员会成员进行确认。评标报告由评标委

员会成员（含招标人代表）使用人脸识别云签完成电子签名。

经主、副场现场工作人员确认，结束评标（评审）工作。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用户注册。行业监管部门人员应当提前从全

省公共资源交易主体共享平台统一注册，获取用户名、密码等

登录权限。

第二十八条 在线监管。主场的行业监管人员可通过“一

网通办”系统登录，查找所要监管的项目名称，选择进入“协

调系统”功能模块，选择正在进行的项目标段，实时在线查看

主、副场评标场所音视频环境监控，主、副场评标（评审）专

家评标机位监控和评标机位电脑桌面。发现问题应当与交易中

心工作人员联系及时处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程由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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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第三十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系统操作手册


